
柳州市鱼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鱼峰市监处罚〔2025〕 235号

2025年6月6日， 我局收到《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2025

年柳州市机动车检验机构专项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》及关于柳州

市鸿亿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的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事实

确认单》 。 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事实确认单》 表明在2025

年5月8日检查组对当事人柳州市鸿亿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

进行检查时，总共发现9个问题， 其中第5个问题“查阅机动车安

全技术检验表(人工检验部分)(编号： 240930450007N0113238,

轻型栏板货车) 中“车厢栏板高度”无项目数据， 经查看视频， 已

对以上项目进行检验操作。”、 第7个问题“查阅机动车安全技术

检验表(人工检验部分)(编号240927450007N0108992, 大型专用

客车)中“车身对称部位高度差”、“方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”和“

当事人： 柳州市鸿亿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450209MA5QA4L68A

经营场所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阳和新区V-4-1地块

法定代表人： 李健斌

身份证件号码： **************14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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胎花纹深度”无项目数据， 经查看视频，未对以上项目进行检验

操作。 ”和第9个问题“经查看视频(编号：240927450007N0108992,
大型专用客车), 使用双闪检验代替转向灯检验。 ”表明当事人涉
嫌出具不实检验检测报告 。

2025年6月6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到当事人处进行机动车检测服
务检查， 并告知通报内容。 当事人表示已知悉通报内容，我局执
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《柳州市鱼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
知书》 (鱼峰市监责改〔2025〕 11号)等文书， 由当事人处法定代
表人***签字确认。

经查实， 当事人在2024年9月27日对车牌号为桂 B1028警的
大型专用客车进行检验， 并出具编号为240927450007N0108992
的检验报告；当事人在2024年9月30日对车牌号为桂 B2C331的轻
型栏板货车进行检验，并出具编号为240930450007N0113238的

检验报告。 但是在2025年柳州市机动车检验机构专项监督检查
中， 发现当事人开具的上述检验报告存在以下问题： 1、 机动车
安全技术检验表(人工检验部分)(编号240930450007N0113238,
轻型栏板货车)中“车厢栏板高度”无项目数据，经查看视频，已

对以上项目进行检验操作。 2、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表(人工检

2025年6月6日，因当事人涉嫌出具不实检验检测报告，我局
予以立案调查。 2025年6月19日， 当事人向我局提交延迟提交整
改报告的情况说明。 2025年7月16日， 当事人向我局提交整改报
告。 2025年7月21日， 当事人法定代表人***到我局接受询问调
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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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)(编号240927450007N0108992, 大型专用客车)中“车身对称

部位高度差”、“方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”和“轮胎花纹深度”无项

目数据，经查看视频，未对以上项目进行检验操作。 3、 经查看

视频，检测车辆(报告编号：240927450007N0108992, 大型专用客

车)使用双闪检验代替转向灯检验。

经过我局的执法人员重新查看视频进行核实，机动车安全技

术检验表(人工检验部分)(编号240927450007N0108992, 大型专

用客车)中“车身对称部位高度差”和“轮胎花纹深度”这两个项目

已经进行操作。 当事人表示针对“方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”项目其

实际已经进行了操作检验。 但是由于监控角度的原因， 未能清晰

的看到检验人员携带测量仪器上车， 是否对“方向盘最大自由转

动量”项目进行检验操作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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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柳州市鸿亿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《营业执照》 、 法定

代表人***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， 证明： 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和其
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事实。

2.《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2025年柳州市机动车检验机

构专项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》 、 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事实确

认单》 , 证明： 当事人对车牌号为桂B1028警的大型专用客车和

车牌号为桂B2C331的轻型栏板货车进行检验时主要存在以下问

题： (1) 、 查阅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表(人工检验部分)(编号

240930450007N0113238, 轻型栏板货车)中“车厢栏板高度” 无

项目数据， 经查看视频，已对以上项目进行检验操作。 ”; (2)、

页









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 通报批评， 对出具

不实检验检测报告的检验检测机构处五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出具虚

假检验检测报告的检验检测机构处十万元以下罚款。 ”的规定，

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出具不实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

为，并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： 罚款人民币13000元。

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

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西江路支行(单位： 柳州市鱼

峰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收缴专户； 账号： **************066666)

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

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

款，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D

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六十日内向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

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

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柳州市鱼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10月 14日

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)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留存办案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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